附件一

上海市中学教师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教科研成果鉴定材料要求
1、学科设置：

本次教科研成果鉴定设立的学科有：语文、政治、德育一组、德育二组、教育管理、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历史、地理、生物、体育、音乐、美术、劳动技术教育、校外教育、职业教育、计算机、教育和心理、幼教、跨学科教育、特殊教育、社区教育。送审鉴定的教科研成果必须与之申报的学科相一致。

2、内容及要求：

（1）教科研成果，是指申报人任中级职务以来，反映本人任教学科或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教育教学管理方面的教科研能力、水平、业绩，并已正式出版、发表或在区县级及以上范围交流的论文、著作、调查报告、课题、教材、教学参考书（不含习题汇编及题解）等。其中，转岗评审人员送审内容必须是普教岗位上的教科研成果。

（2）每位申报人同一学科的教科研成果代表作限送一篇。

（3）《申报上海市中学教师高级职务教科研成果鉴定表》上“出版”指正式出版社出版（也包括有内部准印证）的书籍和刊物；“视作发表”是指《视作正式出版刊物目录》上发表的论文；“交流”指区县级及以上学术会议上交流的论文；区县级及以上的课题如未发表可以作为交流填报；“课题”指区县级及以上的课题。

（4）送审鉴定的出版、发表、交流的教科研成果，应提交出版、发表的书籍或刊物和交流材料的原件（纸质材料）1份及内容完全相同的电子版一份（电子版只需提供申报人本人的成果）。

（5）教科研成果是本人独立完成的专著，需提交一式三份的原件和附在首页上1000字以内的内容摘要。在网上“申报上海市中学教师高级职务教科研成果鉴定表”右上方专著栏内需注明，并从网上提交内容摘要。在区县职改办提交的教科研成果鉴定汇总清单备注栏中需注明。

3、课题要求：

教科研成果是课题必须已经结题，除了须有该课题的立项申请书及批准立项部门的证明外，还应提供申报者研究部分的成果，由课题组负责人出具证明说明申报者及其他参加人员实际承担的部分。申报人如果不是课题组负责人或者执笔者，其姓名必须列入课题组前三名。

4、字体格式要求：

教科研成果标题采用黑体，三号字体，本人工作单位和姓名不能出现，正文采用宋体四号字体；正文中小标题采用宋体加粗，小三号字体。排版A4纸，1.5倍行距，上下左右页边距各2.5厘米。正文最后为出版、发表或者交流日期。

注：在网上申报时请将上传文件的文件名保存为论文题目（勿出现本人工作单位和姓名），以防重名导致上传失败。

5、证明要求：

（1）试用教材应附市级及以上教学研究单位认可的证明和试用单位证明。

（2）区（县）及以上交流的教科研成果，应附交流主办单位出具有关交流会议名称、时间、范围的证明。

（3）获奖成果，应附获奖证书复印件。

（4）署名为单位的文章，确系本人撰写，应附署名单位证明。

（5）几位作者共同完成的教科研成果，如本人非第一作者或主编，应由第一作者或主编对其撰写的章节或所起的作用作出评价，同时说明其他作者承担的部分及所起的作用。另外，出具证明者的身份、职务须有其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出具证明说明。

6、材料装订要求：

教科研成果原件一份，首页为《申报上海市中学教师高级职务教科研成果鉴定表》，连同获奖证书及相关证明装订成一份完整材料。

